
2022年辽宁省产才融合平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全国学会专委会资助项目
任 务 书
专委会名称：                                    
支撑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报送时间：                                      
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

填写说明及要求
一、本任务书由在辽建立的全国学会专委会填写，内容须实事求是，表述应明确、严谨，相应栏目请填写完整。

二、本表内有关栏目内容填写空间不够的，可自行调整，顺次下移填写。
三、对本表内容或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可附页说明。
四、本任务书与附件材料双面打印，用A4纸统一装订，一式三份提交。

五、本项目主要用于对全国学会专委会或分会等分支机构在辽建设及开展活动方面的奖补。资金使用需符合《辽宁省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辽财行〔2022〕244号）的要求。

	一、项目概况

	分支机构名称
	

	对应国家学会名称
	

	成立时间
	
	支撑单位
	

	地  址
	

	主任委员
	
	秘书长
	

	联系人
	
	电  话
	

	二、项目背景和依据（可附页）

	（分支机构成立情况、组织架构、专家队伍情况）



	三、项目主要内容和方案（可附页）

	（专委会在凝聚学科发展人才，开展学术交流、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展科技决策咨询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科学技术普及等方面开展工作情况）

	四、项目成果（可附页）

	

	五、补助金额及分配意见

	本项目资金是对该专委会工作运行的后补助奖励经费。
    该经费须经支撑单位、全国学会等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分配方案，主要用于下一年度专委会建设、开展学术交流、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展科技决策咨询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科学技术普及等方面。该经费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六、专委会承诺

	    专委会应履行以下承诺：

1.按要求提供在辽建立全国学会专委会的相关文件、组织架构、专家队伍、开展活动情况等；

    2.确保人才专项资金用于专委会的建设和在辽开展活动等；

    3.接受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和省科协对专委会工作开展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及时上报有关总结和计划等材料；

    4.若未按要求履行任务书，应将该款项退回。

专委会负责人（签名）：                    



	七、支撑单位意见（是否同意申报，填写内容是否准确）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八、辽宁省科协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 件 清 单
附件1： 全国学会对专委会的批复文件

附件2：专委会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附件3：专委会成员名单

附件4：专委会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条例

附件5：对应全国学会简介

附件6：专委会开展活动情况、工作成果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附件7：其他辅助材料


